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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管线综合规划 

 

 

 

 

第六十二条 防洪潮工程规划 

 

 

 

 

 

第六十三条 消防工程规划 

 

 

 

第六十四条 抗震防灾规划 

 

 

第六十五条 人防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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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交通规划 

第六十六条 规划原则 

 

 

 

 

 

 

第六十七条 主骨架道路网络规划 

 

 

 

 

第六十八条 基础性道路网规划 

基础性道路网络是道路系统的基本支撑，由一般主干道、次干道、支路构成，应结合土

地利用、自然环境等因素合理落位，应充分兼顾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使用，并与周边用地紧

密配合。 

第六十九条   主干路系统 

主干路主要为城区内各片区之间以及片区对外的机动车交通干线和公交干线服务，应布

置公交专用道（带港湾式公交车停靠站）。 

主干路间距 800-1000米，红线宽度 40-60米，双向 6-10 车道。 

第七十条 次干路系统 

 

 

第七十一条   支路系统 

 

 

第七十二条 轨道交通系统 

 

 

 

 

 

第七十三条 慢行系统规划原则 

 

高快速路网以机动车为主，次干路、支路则考虑布设自行车专用路或专用车道，以保障

自行车与机动车交通的分流。对于必须依附于主干道的行人与自行车交通应优先考虑设施上

的分隔。 

 

结合规划区水网密布的特征建立水绿结合的生态型自行车、步行交通体系。 

 

充分利用支路资源开发步行与自行车通道，提高规划区内的自行车出行的可达性。 

 

引导到达公交站或地铁站的自行车出行方式，设置自行车存放点，方便换乘其它快速交

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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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条 行人与自行车系统重点发展区域 

规划行人与自行车重点发展区域确定为横沥、灵山岛尖以及蕉门水道滨水地区。 

第七十五条 行人与自行车系统一类通道规划 

规划区内的一类通道为横沥大道、安益路、合兴路、江灵北路、江灵南路、屯田路、蕉

西路、海滨路等滨水道路。采用不对称的断面设计，滨水一侧行人与自行车通道较宽，结合

水岸绿地公园，拓展慢行空间。西部工业区一类通道通过改造现状堤路实现，该通道禁止机

动车通行。 

第七十六条 行人与自行车系统二类通道规划 

规划区内的二类通道为大元路-新南围路、横沥中路、星灿路、沙嘴中路-沙嘴东路、文

字路、屯田路、外语学校南路、广兴路、工业四路、金岭南路。 

第七十七条 行人与自行车过街设施规划 

城市快速路及大于六车道的交通性主干道应设立行人立交（隧道）；大于六车道的生活

行主、次干道应在道路上设置行人安全岛，配合过街斑马线使用； 

对于行人过街间距建议： 

中心商务区：100～200 米； 

较为繁华区：250～300 米； 

第七十八条 公共停车场规划 

本次规划在大型公共设施和公共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安排公共停车

场，设置公共停车场 42处，总用地面积 15.98公顷。 

第七十九条 配建停车场 

按照《广州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配建停车位，不同用地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

定比例的残障人士专用车位、装卸货车车位、出租车车位、旅游巴士车位以及救护车车位等。 

第八十条 自行车停车 

居住区自行车停车泊位指标为 1 辆/户，宜采用地面与地下泊位相配合的方式，且与人

员出入口步行距离不应大于 50 米；公建区自行车停车泊位中地面泊位占总泊位数的比例不

小于 50%，且与建筑出入口步行距离不大于 100米。 

第八十一条 城市公交系统规划 

规划区的城市公交系统规划包括三部分：常规公交、出租车和轮渡。 

第八十二条 常规公交系统规划 

 

 

第八十三条 公交通道规划 

公交干线通道：包括中环市大道；三镇大道；凤凰大道；灵新路；横沥大道等； 

公交支线通道：包括蕉西路；金领南路；合兴路等。 

第八十四条 轮渡规划 

 

 

 




